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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7号

申请人：王XX，男，身份证号码：220524XXXXXXXX3375
住址：柳河县XX乡XX村
委托代理人：王XX，女，身份证号码：220524XXXXXXXX3363   
被申请人：柳河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柳河县振兴大街2498号

法定代表人：牛X，局长



第三人：王XX，男，身份证号：220524XXXXXXXX3370
 

王XX对柳河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2号）不服，于2025年8月13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并依法延期审理30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1.柳河县自然资源局在询问王XX时没有考虑王XX已经82岁，耳糊涂不识字这一事实，没有通知他的子女参加，把笔录写完之后，并没有把笔录内容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对笔录内容毫无知情，并不是真实意思体现。笔录上的名字也不是申请人书写的，而是当地村长代写的，申请人并没有委托村长代理，也没有授权委托书，村长也不是法定的监护人，村长无权替申请人签字，因此调查程序违反法律规定。2.申请人只是在自家册外地上，水田改旱田，从高处取土，雇王X用钩机送到低洼地，之前申请人在村里已经报备，村干部又联系政府有关单位，在村及乡同意的情况下才开始平整土地，因此申请人并无过错，并没有违法行为。钩机司机在申请人不知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盗取申请人地里的土，谋取利益，属于他个人行为，而柳河县自然局把王X在申请人处取的土的面积也算在申请人的头上，并没有调查王X违法行为，并没有给他处罚，也没有确定王X取土的面积，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柳河县自然资源局取证过程中，王X也在场，属于第三者且不允许申请人说话，而是一味的让申请人承认，并没有考虑到申请人已经高龄82岁耳聋，糊涂，且并未通知申请的子女，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王X联合拉土车司机拉走余土卖钱是王X和拉土车司机的个人行为，申请人未参与且未从中获利，王X的行为超出了雇佣范围。

被申请人称：经调查取证，认定2025年3月申请人在时家店煤窑堡村裕国屯西沟塘子破坏土地挖砂（采挖面积300平方米，其中旱田面积268平方米，乔木林地面积32平方米），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的上述违法事实有证人证言、现场勘查报告等予以证明并收录在卷。因申请人违法采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7月2日第三次修订）第五十五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破坏黑土地等优质耕地的，从重处罚。”的规定，对申请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予以处罚，具有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5年3月，申请人王XX雇佣第三人王X在王XX位于时家店乡煤窑堡村裕国屯西沟塘子耕地内取土，用途是给申请人家其他耕地垫土。取土前向时家店乡煤窑堡村裕国屯屯长赵殿军报备。第三人在取土操作期间为王XX之外的周边村屯村民拉土。被申请人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对申请人王XX雇人取土一案进行调查。认定王XX破坏土地范围300平方米，其中旱地268平方米，林地32平方米，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2025年7月22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柳自然资法告字〔2025〕23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柳自然资法告字〔2025〕24号）。2025年7月29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申请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恢复种植条件，对破坏的268平方米耕地处以耕地开垦费7倍的罚款10552.5元。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第三人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立案呈批表；4.询问笔录；5.煤窑村裕国屯破坏土地范围勘测定界图；6.煤窑村裕国屯破坏土地范围地类查询情况；7.违法案件调查报告；8.柳自然资法告字〔2025〕23号《行政处罚告知书》；9.柳自然资法告字〔2025〕2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规定，被申请人有权对举报申请人取土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关于案件程序方面，被申请人在被复议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履行了听证告知程序，但未保证申请人5个工作日的提出听证时间，程序轻微瑕疵，本机关予以指正。
关于案件事实方面，被申请人未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并形成符合规定的勘验材料和土地破坏程度认定材料，对申请人取土范围及耕地种植条件是否破坏均未查证确实，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关于法律适用方面，《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土地、矿产部分）〉的通知》（吉自然资规〔2023〕5号）中关于“对违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行为中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的行政处罚”的裁量规定“涉及耕地的，可以并处耕地开垦费5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同时规定“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在无证据证明申请人破坏的耕地为黑土地的情况下，对申请人处以7倍土地开垦费的罚款裁量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1.撤销柳河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柳自然资法罚字〔2025〕12号）；2.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二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13日


